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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办），驻区有关单位，区内各企业：
经高新区管委会研究决定，现将修订后的《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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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项目和科技进步奖励申报工作，加快推进高新区发展升级，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高新区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并纳入统计的企业可依本办法申请奖励。
第三条  奖励的范围为当年新获得认定（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重点新产品鉴定、科技成果鉴定的企业；获得认定为国家、江西省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的企业；获批组建院士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获批组建专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企业；获得国家、江西省科技进步奖的企业。
第四条  申请奖励资金项目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项目属于国家重点发展的技术领域和行业。
（二）符合高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并具有较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三）申请奖励的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
第五条  奖励标准：
（一）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含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奖励50000元。
（二）有效期满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含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奖励10000元。 
（三）获得重点新产品（科技成果）立项并完成鉴定的产品项目, 根据水平等级（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每项分别奖励8000元、7000元、5000元、4000元。
（四）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的企业，分别奖励100000元、50000元，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的企业，分别奖励30000元、20000元、10000元。
（五）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专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奖励100000元；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专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奖励50000元；获批组建院士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分别奖励100000元、50000元。
第六条  鼓励企业创办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包括：技术转移机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品检验检测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凡在高新区新注册的创新创业服务机构，运行一年以上的补助10000元。
第七条  申报奖励资金的企业须报送以下材料：
（一）高新区科技创新奖励申请表；
（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含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新产品鉴定、成果鉴定，需分别提供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新产品鉴定证书、成果鉴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获得国家、江西省科技进步奖的企业，需分别提供国家、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科技进步奖“奖励证书”，多
个企业共同完成的科技进步项目，由第一完成企业申报；
（五）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专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院士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分别提供认定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六）申请企业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国税登记证、地税登记证复印件。
第八条  申报奖励程序
（一）奖励申请每年12月受理，次年第一季度兑现。
（二）高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局对申请奖励资金的企业材料进行初审，将初审合格的材料报管委会分管领导审核后提交高新区党工委会议批准，以高新区管委会名义进行奖励表彰。
（三）本办法实行最高限额原则，对企业申报的同一项目，按最高奖项标准执行。
第九条  受奖励的企业应当积极履行加快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化，使其尽快形成生产力。
第十条  企业出现较大安全事故、环保问题、申报信息弄虚作假或存在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取消当年奖励资格并收回奖励资金。
第十一条  高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局、财政局负责对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高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之前与本办法相抵触的规定一律废止。

